
	用车部门（人员）
	
	用车时间
	

	起点、终点
	
	单程、往返
	

	用车事由
	用车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	分管校领导意见
	

	校长意见
	

	办公室派车情况
	车号
	
	驾驶员
	

	
	出发公里数
	
	返回公里数
	

	用车部门经办人（确认）
	


公务用车申请、审批单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注意事项：

第一条 所有用车须由办公室统一安排，部门用车须经分管领导同意，出宿州市的用车需校长审批。

第二条 所有用车需提前半天或早晨九点前向办公室申请（说明用车原因、地点和时间），办公室根据实际用车情况，统筹安排并做好登记。

第三条 填写《派车单》时，应严格注明用车部门、用车事由、用车时间、公务用车使用情况回执等。

第四条 学生因伤病急诊用车，可由学校领导直接派车。

第五条 特殊情况用车，在确保学校公务用车的情况下，需经校长批准，由办公室安排。

第六条 紧急用车，用车部门负责人或学校领导电话联系办公室，办公室安排车辆。用车完毕，由用车部门补填《派车单》交驾驶员带回办公室。
